
 

 

 

裕安苏埠安徽省中序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1·6”一般其他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 

2024 年 1 月 5 日 

 

  



目  录 

一、事故基本情况--------------------------------1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2 

(二）事故设施相关情况--------------------------2 

（三）事故死亡人员情况--------------------------2 

（四）事故现场勘查------------------------------3 

（五）事故发生经过------------------------------5 

（六）事故应急处理情况--------------------------5 

（七）事故善后情况------------------------------6 

（八）事故应急处置评估--------------------------6 

（九）其他情况----------------------------------6 

二、事故的原因----------------------------------6 

（一）事故直接原因------------------------------6 

（二）事故间接原因------------------------------6 

三、事故有关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7 

（一）事故单位----------------------------------7 

（二）相关单位----------------------------------7 

四、对事故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7 

（一）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理建议--------------------7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8 

五、事故主要教训--------------------------------9 

六、事故防范措施建议----------------------------9



 — 1 — 

裕安苏埠安徽省中序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11·6”一般其他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3 年 11 月 6 日 11 时 34 分左右，位于苏埠镇境内的

安徽省中序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发生一起一般其他伤害

事故，造成 1 人死亡（陈某宏，男，57 岁，霍山县下符桥镇

桃园村人），直接经济损失 183 万元。 

事故发生后，裕安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公安、应急

管理部门、属地党委政府赶往现场处臵，开展应急救援，妥

善处理事故善后。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93 号）有关要求，区政府依法成立由区应急

管理局、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区发改委等部门组成的苏

埠镇“2023.11.6”亡人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邀

请区纪委监委派员参加事故调查。聘请两名市安全生产专家

为本次事故调查提供技术支持。调查组通过勘查事故现场、

询问相关人员、查阅相关资料，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人

员伤亡情况和有关单位情况。同时，调查组通过深入解剖事

故暴露的突出问题，提出主要教训和整改措施建议。 

调查认定：裕安苏埠安徽省中序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1〃6”一般其他伤害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安全意识差，

操作不当；企业安全管理落实不到位，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

不力，未有效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导致的一般生产安

全责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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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安徽省中序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40104MA2U76H6XE(1-1);法定代表人：马某伟，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壹仟陆佰捌

拾捌万圆整，成立日期：2019 年 10 月 18 日，住所：安徽省

合肥市蜀山区长江西路 478 号松芝万象城 2 幢 18 层 1831，

经营范围：电力安装工程、输变电工程、电气工程等。具有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施工劳务序列不分等级、输变电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有效期至 2024 年 12 月 24 日；安

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6 年 2 月 27 日；承装（修、试）

电力设施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7 年 4 月 18 日止。 

2.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六安市城郊供电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415003367391400（1-1），承担六安市部

分中心城区、金安区、裕安区及经济开发区的电网运行管理

与电力供应服务。 

  （二）事故设施相关情况 

事发倒杆为黄集 1#台区低压老旧电杆，杆点位于苏埠镇

碾盘村黄集组一农田内，该杆于 90 年代投运，杆高约 10 米，

产权属于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六安市城郊供电公司。 

（三）事故死亡人员情况 

陈某宏，男 ，57 岁，户籍地：霍山县下符桥镇桃园村，

身份证号码：342427********0515，生前为安徽省中序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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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员工，从事配电线路工作，具有高处作业

证、高压电工作业证。 

（四）事故现场勘查 

1.事故现场位于裕安区苏埠镇碾盘村黄小集组的稻田地，

事发电杆为黄集 1#台区低压老旧电杆，该杆于上世纪九十年

代投入使用。断裂的电线杆经测量，断裂后电杆长度为 8.34m，

断裂处电杆壁厚为 4.5cm，断裂处电杆直径为 26cm。电杆倒

向东边，倒杆顶端地面散落着脚扣、安全带、手套、钢丝钳

和安全帽等，杆端横担上电线都已剪断。断裂的电杆和旁边

电杆经勘查，外表面存在较多竖向、横向裂缝或较长竖向裂

痕。 

 
倒杆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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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杆端部地面散落的个人安全防护用品、钢丝钳等 

 

2.事故直接原因分析，该起事故直接原因为陈某宏断线

作业时违反《电力安全工作规程》（电力线路部分）（GB26859

——2011）第 9.6.6 条规定，即不应采用突然剪断导（地）

线的方式松线，以及违反国家能源局发布的《防止电力生产

事故的二十五条重点要求》（2023 版）第 15.1 条“防止倒

塔（杆）事故”之第 18 小项，利用已有杆塔立（撤）杆的

线路改造及迁移项目，需对铁塔（杆）结构和基础进行鉴定

和复核计算，必要时增设临时拉线等补强措施，并采取安全

可靠的施工组织措施防止杆塔结构损坏。加之此电杆使用年

限近 30 年，水泥杆体出现大量裂纹，杆体质量已存在严重

问题。陈同宏在杆顶剪线作业中，原先电杆两侧电线未剪断

时处于受力平衡状态，当陈同宏先剪断电杆东侧线路后，再

剪断西侧线路时，原先受力平衡状态被破坏，地面以上电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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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受到较大反作用力，电杆自地面根部断裂倒向东侧。 

（五）事故发生经过 

2023 年 11 月 3 日，陈某宏联系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

司六安市城郊供电公司苏埠中心供电所找活，经了解只有小

的消缺业务后，与供电所人员一起去涉事现场确定了有 2 根

水泥电线杆需要拆除。 

2023 年 11 月 6 日上午陈某宏与公司六安区域负责人汇

报苏埠那有 2根水泥电线杆要拆除，经同意后，陈某宏在未

编制施工方案也未告知苏埠中心供电所的情况下，擅自带领

施工班组前往苏埠镇涉事场所进行拆除水泥电线杆作业，11

时 33 分陈某宏穿着脚扣佩戴安全带上了黄集 1#台区电线杆

端部，在上面进行拆电线时，杆根底部突然折断，陈某宏随

电线杆一起倒地受伤。 

（六）事故应急处理情况 

事发后，周围工友和村民听到呼喊声音，立即赶到现场，

后拨打 120 急救电话求助，现场经 120 急救人员现场确认陈

某宏已无生命体征。 

裕安区应急管理局接到报告后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赶赴

现场了解情况，并在第一时间将该起事故基本情况上报给区

委办、区政府办值班室和市应急管理局；并通知区检察院、

区公安分局、区人社局、区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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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事故善后情况 

在属地政府部门的协调下，死者家属与安徽省中序电力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六安区域负责人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获赔 183 万元（其中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

生活费、精神抚慰金以及参加处理事故的亲属实际经济损失

等）。 

（八）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本次事故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理妥当，未造成不良社会影

响。 

（九）其他情况 

六安市裕安区 2023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一，天气，晴天，

7～17℃，西北风 3～4级。 

二、事故原因 

（一）事故直接原因 

陈某宏安全意识淡薄，在高处施工作业时，违反安全规

定，操作不当，未在登杆前认真检查水泥杆有无折断的危险，

没有采取切实可靠措施对电杆进行加固的情况下，登杆进行

拆除作业，导致水泥电杆根部折断，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

原因。 

（二）事故间接原因 

1.安徽省中序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施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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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安全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在未编制施工方案，未报工

作计划，未经电力产权单位审批通过就擅自进行电线杆拆除

作业。二是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不力，未辨识出被拆除的

电线杆存在倒杆隐患，未安排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现场安

全监督和检查，施工人员违规行为得不到制止。三是未有效

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督促作业人员严格执行电力施

工安全规定。 

2.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六安市城郊供电公司，作为

涉事水泥电线杆的产权单位，对公司老旧电杆监管不到位。 

三、事故有关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单位 

安徽省中序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管理松弛，现场

安全管理不到位；未有效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力。 

（二）相关单位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六安市城郊供电公司，对公司

所属老旧电杆消缺业务监督管理不力，对供电所监管不力。   

四、对事故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1.陈某宏，安徽省中序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员工，安

全意识淡薄，违反安全规定作业，对此起事故发生负有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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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责任追究。 

2.马某伟，安徽省中序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和实际控制人，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有效督促、

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

五项
1
之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2
之规定，建议对

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安徽省中序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施工单位，

一是安全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在未编制施工方案，未报工

作计划，未经电力产权单位审批通过就擅自进行电线杆拆除

作业。二是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不力，未辨识出被拆除的

电线杆存在倒杆隐患，未安排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现场安

全监督和检查，施工人员违规行为得不到制止。三是未有效

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督促作业人员严格执行电力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

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

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

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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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安全规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条第一款 3、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4，《安徽省安全生产条

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5之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

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

一项 6之规定，建议对其处三十一万元的罚款。 

2.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六安市城郊供电公司，作为

涉事水泥电线杆的产权单位，对公司老旧电杆监管不到位，

建议其向其上级单位作出书面检查。 

五、事故主要教训 

此次事故造成 1 人死亡，教训深刻，主要表现在，施工

人员安全思想意识不强，盲目蛮干，也有单位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加强对施工人员、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 

监管欠缺，安全隐患未得到辨识治理。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
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
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
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
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
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
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5]《安徽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挖掘、建筑物拆
除、危险场所动火作业、高处作业、有害有毒和有限空间作业、临近高压线路作业、临近油
气输送管道作业、临近重大危险源作业等危险作业，应当确定专人进行现场统一指挥，由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现场安全检查和监督，并采取下列安全管理措施：…….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
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
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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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安徽省中序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要深刻汲取

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对从业人

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

产知识，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二）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六安市城郊供电公司。

要加强对公司所属老旧电杆消缺业务的管控，举一反三，督

促施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杜绝违章作业，避免事故发生。  


